附件1

2017年广西软科学研究课题申报须知

一、申报限制

（一）课题负责人，每人只能申报主持1个课题。
（二）限制历年承担软科学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课题）信用不良的个人（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

1.历年主持的课题有逾期未结题的课题负责人（主持人）；

2.历年主持的课题中被终止（撤销）和不通过验收的课题累计达到1项的课题负责人（主持人）；

3.其他违反课题（或经费）管理规定且情节特别严重的课题负责人（主持人）。

（三）限制申报有关问题说明

1.历年课题是指2008年以来（含2008年）立项下达的广西软科学研究课题；

2.未结题课题是指未鉴定、未验收、未终止（撤销）的课题；

3.被限制申报课题的个人，无法在网上的课题申报系统中填写该人的负责人信息；

4.如果有异议或有特别理由，应以单位名义书面行文向我厅（政策法规与监督处）提出说明。
（四）申请科技经费的要求
申报单位应当在综合考虑课题实施实际需要基础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的科技经费开支范围，科学编制课题经费预算，提出合理的资助经费数额。申请的科技经费额度及开支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将影响课题立项评估结论。2016年，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课题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相应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改进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115号），第十九条规定：提高间接费用比重。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课题中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的研发类课题，均要设立间接费用，核定比例可以提高到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一定比例：100万元以下的部分为 20%，100万元至 200万元的部分为 15%，2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 
（五）课题实施期限
课题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如有特殊情况，请予以说明。

二、申报单位操作流程

（一）单位注册。登录“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网址: http://portal.gxst.gov.cn/）。点击“注册”，在注册向导页面选择“申报单位”，按系统提示进行单位注册，填写单位简要信息后可登陆系统，登录后须完善单位详细信息，并按要求上传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二证合一）或社团法人（三证合一）的扫描件（未换新证的，上传旧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和其他附件，待信息填写完成后提交上报科技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方可进行课题申报，审核不通过将无法进行课题申报。
（二）课题负责人注册。可采用两种注册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单位管理员登录系统直接选择添加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根据收到的邮件激活并获得账号。第二种方式是课题负责人自行注册，步骤是先登录“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网址: http://portal.gxst.gov.cn/），在系统的首页点击“注册”按钮，在注册向导页面选择“课题负责人”，按系统提示进行注册，并根据收到的邮件激活账号，采用该种注册方式的课题负责人，需在申报之前通知所在单位管理员在系统进行确认。已激活账号的课题负责人登录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后可进行课题申报。
（三）网上填写申报书，上传课题可行性报告和申报附件材料。
（1）以课题负责人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在“申报管理”菜单下，点击“新增课题申请”选项，选择相应的类别，点击“填写申请”按钮即可进行网上申报书填写（格式见附件二）。
（2）通过系统下载课题可行性报告模板，编写相应的课题可行性报告并上传到系统中。课题可行性报告正文用仿宋四号字体，页面统一为A4纸，采用PDF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5MB。
如有其他附件材料须扫描成PDF格式，并按系统要求上传。属于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课题，则要上传“联合申报合作协议书”。
（3）课题负责人完成所有申报材料的填写与上传后，按系统提示在网上提交课题申报书，经单位管理员审核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带有申报编号和条形码的pdf申报书。课题负责人应登录系统下载PDF申报书并线下打印。
（四）打印审核盖章。系统状态为“待接收纸质材料”时，在线打印课题申报书后报送所在单位审核推荐，加盖单位公章。纸质申报材料要与网上申报内容相一致。材料要求用A4纸打印、装订，不允许用塑料夹、皮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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